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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刘娜娜 李旭东 李方东 记者 圣林） 1月13日，

淮南市大通区环保局原局长唐龙滥用职权、受贿一案在该市

大通区法院开庭审理。

2009年4月至2014年8月间，唐龙先后担任淮南市洛河

镇镇长、淮南市大通区环保局局长。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3

月，在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考核奖励资金项目申报期

间，唐龙作为淮南市大通区环保局局长，负责该区该项目的具

体审核、申报工作，其在明知淮南市勇军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的

奶牛存栏量，不符合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奶牛存栏大于100

头的文件规定下，仍将该公司申报资料审批并予以上报。

在勇军奶牛公司先后三次提出拨款申请报告时，唐龙在

该报告未附有项目工程进度、工程验收及审计报告等必要性

材料下，直接签署“情况属实”，致使该公司的拨款申请报告顺

利上报市环保局，最终导致本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勇军奶牛公

司获得150万元专项资金。

事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为表感谢，向唐龙送去现金

4万元和苹果平板电脑一台。

庭审中，公诉机关还指控了唐龙在担任洛河镇镇长、大通

区环保局局长期间其他受贿犯罪事实，共非法收受费某、吴某

二人财物共10万元。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唐龙对受贿部分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对收受他人财物行为深感后悔，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滥用职

权罪中的部分犯罪事实不予认可。

本案未当庭宣判。

明知不符条件，仍同意拨款申请
淮南市大通区环保局原局长唐龙涉两罪受审

原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耀滁州受审

当庭承认“受贿”，否认“滥用职权”
“悔过书”达7页，曾向倪发科行贿

身居高位，却滥用职权，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555万余
元；10年间受贿561万余元，借
逢年过节、儿子结婚、自己生病
之机大肆敛财。1月13日，原
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周耀，因涉嫌犯滥用
职权罪、受贿罪，在滁州市中院
出庭受审。

今年57岁的周耀，于2014
年3月27日经安徽省人民检察
院决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25
日正值其56岁生日之际，被批
准逮捕。

梅克寒 记者 胡昊 李世宏

身穿灰色西服上衣出庭的周耀，西服笔挺，但表情严

肃，嘴角下撇，神色还是显得有些黯然。

每当陈述或者被提问时，周耀均是侃侃而谈，对很多

数字张口就来，记忆清晰。

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滥用职权”和“受贿”两大指控，周

耀当庭对前者进行了否认，而对于受贿的大部分事实都予

以承认。

“我只是负领导责任，具体谈都是他们（指下属）在谈，

不存在滥用职权。”周耀在庭审中多次强调，“起拍价是60

万还是80万，我有权决定这个事。”对于因两笔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损失超过1555万余元的指控，周耀完全予以了

否认，称自己是“代表开发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为

了兑现当初的引资承诺，促进企业尽早落户，尽早实现税

收。周耀称，自己并不是因为受了贿才把起拍价降为60

万元，是事情达成后，对方才给自己的“感谢”。

“60万元（指每亩起拍价）是之前谈好的承诺，我们要

讲诚信。”庭审现场，周耀一再表示，之所以给美雅达公司

按起拍价60万元计算返还，完全是因为讲诚信，这样“又

不失政府诚信，又支持了企业发展”。

而对于为了“瞒天过海”事后补签的假合同，周耀予以

承认，称这也是为了“符合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土地法规”。

除了强调事出有因、为了工作外，周耀并认为，自己做

事经过了“集体研究”，有会议纪要，并且及时向有关领导

进行了汇报，不存在“滥用职权”一说。

对周耀以上的推脱，公诉人当即引用大量证据和证

言予以驳斥，指出所谓集体研究，其实是周耀一手推动，并

严正指出，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集体研究”已不再是个

别领导干部的“保护伞”，不能以此为借口逃脱滥用职权的

领导责任。

庭审：承认“受贿”，否认“滥用职权”

在问到有没有人给他送钱送物时，周耀回答得很干

脆：“送过！”

根据指控，2003年至2013年，周耀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土地出让金返还、土地收储、拆迁补偿、建筑规划方

案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

赂，价值人民币561万余元。其受贿钱物“五花八门”，不

但包括现金人民币、美元、欧元、购物卡，还有奥迪轿车、欧

米茄手表、金条、金锁、翡翠、加油卡，甚至还有两台彩电和

一套价值1.2万元的中山装。

“我从家里拿了20万元装在袋子里，没告诉驾驶员里

面是钱，让他还给郑某某。”周耀称，自己在接受调查前有

主动退赃行为，接受调查时主动交代了大部分受贿事实。

据了解，周耀在被查处期间曾写下7页悔过书，称“正

是自己理想信念丧失、法制观念淡薄、廉洁自律放松和侥

幸心理的综合作用，让其思想出错，行为出轨，最终走上了

犯罪的道路，愧对组织、愧对事业、愧对家人。”庭审中，周

耀神色沮丧地表示，自己走到今天，还是因为“贪欲”。

忏悔：啥都敢收，写下7页“悔过书”

“我经历过三种角色，在倪发科案中，我是行贿人，曾

协助过山东省检察院调查取证；在李玉新（原六安开发区

副主任，另案处理）案中，也当过证人；在我自己的案件中，

我是犯罪嫌疑人。”在表述过自己“丰富”的经历后，周耀表

示，愿意认罪，请求法庭对于自己主动交代大部分受贿事

实、说服家人配合调查、积极退赃等行为，予以考虑。

昨天的庭审持续了一天，仅在中午进行了短暂的休

庭。因案情复杂，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交集：“在倪发科案中，我是行贿人”

微博：公交司机号召
乘客抬走占道私家车
公交公司：所有司机都称无此事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1月11日晚，合
肥152路公交车行驶到东二环附近时，被
一辆私家车挡住去路。公交车足足等了
20多分钟都没向前行驶一步，无奈之下，
公交车司机号召车上的男乘客将这辆挡
路的私家车给抬走了。

此事一经网友发布，立即引起广大网
友热议，有点赞的，有提醒的。不过，交警
表示，遇到市民这种情况，还是拨打报警
电话比较好。

记者 张崴

爆料：公交司机号召乘客抬车

根据网友“侠们嘴不怂”描述，1月11

日晚上7点左右，该网友乘坐152路公交

车行驶到东二环汽车东站宝业东城广场

附近时，公交车突然停了下来，这一停就

是20多分钟，原来是一辆私家车停在了

公交车前面，挡住了公交车的去路。进也

不行，退也不行，加上又逢下班高峰期，有

些乘客没了耐心，选择下车换乘其他交通

工具。就在这时，公交车司机向乘客提议

下车一起将私家车抬走。该提议立即得

到赞同，10多名男子与公交车驾驶员一起

下了车，喊着号子将私家车抬走，公交车

才得以顺利通行。

公交集团：经查“没有此事”

该网友所发的照片非常模糊，只能看

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辆公交车前方，看

不到公交车车牌。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如该网友所述？为了核实该消息，

昨天下午，市场星报记者与合肥市公交集

团取得联系。

据公交集团一名谭姓车队队长介绍，

网上的这条信息她也看到过，“驾驶152

路公交车的师傅有60多人，我们询问了

所有驾驶152路公交车的师傅，没有一人

表示遇到过此事。这个消息还有待进一

步核实。”

交警：报警求助，让民警调查

对于这起事件，如果我们平时遇到类

似情况，该如何处理？

对此，合肥市一名交警称，首先这个

事件要判断是谁错了，如果公交车误入其

他道路，导致拥堵，司机号召乘客抬别人

的车肯定不对。如果私家车停在公交站

牌旁，挡住了公交车去路，最好也不要轻

易让乘客抬车，万一出了事故，谁来承担

责任？“所以，遇到这种事，最好的办法就

是拨打报警电话，让民警现场调查，然后

让拖车将违停车辆拖移。”

交警建议，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先等

等，看看车主是否在附近；再看看车上有

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主动与车主联系；如

果这些都没有，就拨打122报警电话。

周耀出庭受审


